


   节能监察的原则、程序、方法和要求

  电石等行业单位产品能耗限额专项监察   
  要点

  重点用能产品生产企业专项监察要点



第一部分 重大工业专项节能监察的
原则、程序、方法和要求



客观原则

规范原则

真实原则

公正原则

保密原则

责任原则



程
序



程
序



程
序

《节能监察意见书》

《限期整改通知书》



现场
监察

能耗限额标准监察

  1、了解基本情况
  2、收集监察数据

     （1）能源输入输出情况
     （2）能源使用情况
     （3）产品生产情况
  3、分析数据
  4、记录监察过程和结果



现场
监察
的方
法和
要求

能源计量器具管理监察

1、监察资料
  （1）能源计量器具管理档案建立情况。
  （2）能源计量器具一览表情况。
  （3）能源计量器具管理制度建立情况。
  （4）能源计量器具专人使用情况。
  （5）核算“三率”达标情况。
2、现场查验
3、记录监察过程和结果



现场
监察
的方
法和
要求

节能措施和节能技改项目监察

 1、监察资料
　 （1）查验企业节能措施和节能技改项

目计划。
   （2）查验项目验收相关佐证材料。
   （3）查验项目测试报告，检验项目的

实际节能效果。
 2、现场查验
 3、记录监察过程和结果



现场
监察
的方
法和
要求

节能制度落实情况监察

1、监察资料
（1）节能管理机构成立情况。
（2）节能管理制度建立情况。
（3）节能管理制度落实情况。
2、现场查验
3、记录监察过程和结果



（一）基础类

1、企业（生产线、装置）产能负荷等的批复文件；
2、企业法人证明材料
3、企业节能主管部门设置证明材料
4、企业节能负责人聘用证明材料
5、企业能源统计、节能管理人员培训资质证明材料
6、企业制定的相关节能制度的证明材料（包括：分

品种能源管理制度，企业节能宣传、教育、奖惩等制
度及落实情况材料）



（一）基础类

7、企业主要生产设备统计台账（生产厂家、台数、
功率、安装地点、维修记录、型号、责任人等必须要素）
8、计量器具台账（台账编号、安装编号、生产厂家、

数量、说明书、安装地点、计量网络图、年检合格证或
报告书、维修维护记录、责任人等要素）
9、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执行情况（企业投资

项目核准或备案批文原件、节能审查意见原件、节能验
收证明等）
10、企业电气接线总图
11、其他相关资料



（二）财务、结算类（均为1-12月份）

  1、电费通知单和电费发票
  2、原（燃）材料购入的结算合同、发票
  3、产品对外销售的结算合同、发票
  4、向外输送能源的结算合同、发票
  5、节能技术改造的合同、发票及清单
  6、节能奖惩的财务票据
  7、其他财务票据



（三）生产统计类

  1、生产经营月度报表、年度报表 
  2、年度各个月消耗能源的汇总表
  3、各生产工段的电费抄表记录
  4、各生产工段消耗能源、耗能工质的原始记录
  5、各辅助生产系统、附属生产系统消耗能源的原始记录
  6、进出企业的各品种能源的原始计量记录（如磅称记录、

水表记录、气表记录等）
  7、能源管理平台（中控室、能源信息系统等）管理数据

（根据监察人员要求打印）
  8、其他生产统计台账



（四）化验佐证类

  1、企业煤、焦炭等能源的热值
化验报告（化验室资质证明）
  2、企业产品质量的化验报告

（如电石发气量、水泥强度等）
  3、第三方机构出具的各类化验、

测试报告（如锅炉效率、变压器损
耗、电动机效率等）
  4、其他化验测试类佐证材料



自
查
报
告

（一）格式要规范
（二）内容要齐全
（三）数据要真实（附表填写要认真）
（四）佐证材料要详实
（五）签字盖章不能少
（六）报告质量要上乘
（最终的监察材料要装订成册。统一用白色封皮。
    监察机构一本，即：《监察报告》，各阶段下发的执法文书、现
场监察报告、现场监察测算各类表格；
    企业两本：一本是《自查报告》，一本是《资料汇编》）

基本要求



自
查
报
告

主要内容

1.企业概况
2.能源消耗情况
3.能耗限额标准达标情况
4.能源计量器具配备情况
5.能源管理情况
6.落后机电设备淘汰情况
7.节能目标责任制落实情况
8.节能措施和节能项目建设情况
9.存在问题及整改措施等
10.填报承诺



自
查
报
告

资
料
汇
编







第二部分 电石等行业单位产品能耗
限额专项监察要点



第一节   电石企业能耗限额专项监察

《电石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
（GB21343-2015）

《碳化钙（电石）》（GB10665）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
和管理通则》（GB17167-2006）



  电石生产工艺

ＣaO+3C=ＣaC2+CO 



一、指标名称及相关概念



二、能耗指标

 
限额值 准入值 先进值

2008 2015 2008 2015 2008 2015

单位产
品综合
能耗

≤1.2tc
e/t

≤1.0tc
e/t

≤1.1t
ce/t

≤0.823
tce/t

≤1.05t
ce/t

≤0.823
tce/t

单位产
品电炉
电耗

≤3400k
w.h/t

≤3200k
w.h/t

≤3250
kw.h/t

≤3080k
w.h/t 

≤3050k
w.h/t

≤3050k
w.h/t



     1、单位产品综合能耗

电石单位产品综合能耗（tce/t）=电石产品综合能耗(tce)/电石产品

折标量(t)。

     2、单位产品电炉电耗

电石单位产品电炉电耗（kw.h/t）=电炉电量(kw.h)/电石产品折标量

(t)。



三、统计要求

（1）能耗统计边界

时间边界：2017年1月1日0时00分至
2017年12月31日24时00分。
空间边界：从焦炭等原材料和能源

经计量进入工序开始，到电石成品计
量入库的电石产品的整个生产过程。



（2）统计范围

a) 电力消耗包括电炉电、动力电、照明用电和除尘设施用电。

b) 电石生产耗用的炭素原料。

e) 辅助生产系统消耗的能源。

f) 附属生产系统消耗的能源。

c) 干燥焦炭耗用的燃料。

d) 电石生产系统中消耗的各种耗能工质。





           注意

    1、如果是外购石灰时，
石灰按耗能工质进行计算。      
    2、如果企业是自产石灰

时，能源消耗已经计入生产能
耗时，石灰不再作为耗能工质
重复计算能源消耗。









e) 辅助生产系统消耗的能源：在电石生产界区内各辅助
工序所消耗的能源(d)项中计算过的不得重复统计）。

f) 附属生产系统消耗的能源包括电石生产界区内维修工
段、化验室、控制室、库房及车间办公室等消耗的能源。

注意：
不包括生活设施、文化娱乐设施所消耗的能源；生活设施

能耗包括：取暖用蒸气、电取暖器、厨房用煤气等耗用的能
量。



电石炉生成
电石所消耗的
工艺电量，其
中包括烧炉眼
用电量。

不包括 动力设备、照
明、除尘等的

耗电量



加
权
平
均

电石产品炉前实际产量按其实测发电量折算为发气

量300L/Kg的产品产量。（包括商品量和自用量）

电石折标量（t)=电石实物量(t) 

X 实际发气量(L/Kg)/300(L/Kg)

电石产品炉前实际产量按其实测发电量折算为发气

量300L/Kg的产品产量。（包括商品量和自用量）

电石折标量（t)=电石实物量(t) 

X 实际发气量(L/Kg)/300(L/Kg)



     
优等品：发气量≥300L/Kg

一等品：发气量≥280L/Kg

合格品：发气量≥260L/Kg





第二节（1）   合成氨能耗限额专项监察



 合成氨生产工艺

制
作
流
程

1、原料气制备

2、净化
    ①一氧化碳变换

    ②脱硫脱碳

    ③气体精制

3、合成

N2+3H2→2NH3



 合成氨生产工艺

N2+3H2=2NH3（高温、高压催化剂）



一、能耗指标

原料类型
限定值 准入值 先进值

优质无烟块煤 ≤1900 ≤1500 ≤1500

非优质无烟块煤，焦炭、
型煤

≤2200 ≤1800 ≤1800

天然气、焦炉气 ≤1650 ≤1150 ≤1500

原料类型
单位产品综合能耗Kgce/t

限定值 准入值 先进值

优质无烟块煤 ≤1500 ≤1350 ≤1150

非优质无烟块煤、型煤 ≤1700 ≤1550 ≤1320

粉煤（包括无烟块煤、型
煤）

≤1680 ≤1650 ≤1500

天然气、焦炉气 ≤1250 ≤1100 ≤1050

新
旧
限
额
对
比

2008年

2015年





    【注意】
    1、由于无烟煤质量不同，对单位合成氨产品的能源影响很大，

因此，限额标准对合成氨原料用煤进行了明确的区分优劣煤种，目的
是鼓励企业采用本地煤，减少对资源有限的优质无煤烟的依赖。1、2、
如果一个企业同时采用优质无烟煤和型煤等多种原料，在气体净化、
压缩和合成工序合并进行时，其能耗按各种原料发气量的比例加权平
均计算限额值。
     3、优质无烟块煤技术要求（下图）。
     4、非优质无烟块煤：达不到上表优质无烟块煤的各项指标的无
烟块煤和其他煤。
     5、型煤：用无烟煤加工成一定大小、一定形状的煤，即人造块
煤，如石灰炭化煤球、腐植酸煤球、煤棒等。



项目 技术要求 测定方法

粒度/mm ≥25 GB/T 17608

灰分（Ad）/% ≤18 BG/T 212

热稳定性（TS+６）/％ ≥85 GB/T1573

软化温度/℃ ≥1350 GB/T219

本表未涉及项目应符合GB/T9143规定



 二、能耗指标的计算

    指标定义：合成氨单位产品综合能耗是指报告期内

合成氨综合能耗与报告期内合成氨产量之比。单位：

（Kgce/t）

    计算公式：合成氨单位产品综合能耗（Kgce/t）=

合成氨产品综合能耗(Kgce)/合成氨产品折标量(t)

    报告期：2017年1月1日0时00分至2017年12月31日

24时00分。



三、能耗和产品产量的统计

生产系统

辅助生产系统

附属生产系统



三、能耗和产品产量的统计

生产系统 

  从原材料计量进入原料场（库）开

始，到合成氨产品输出后阀为终点的

其间所有工序和装备所组成的完整的

工艺过程。包括：原料预处理、空分、

煤气化（转化）、变换、净化、压缩、

氨合成、冷冻。



三、能耗和产品产量的统计

辅
助
生
产
系
统 

  为满足合成氨生产需要而配置

的工艺过程、设备和设施。包括：

供电、供水、供汽、采暖、机修、

仪表、厂内原料场地以及安全、

环保装置和各种载能工质的生产

装置。



三、能耗和产品产量的统计

附
属
生
产
系
统 

  为合成氨生产系统配置的生产调度系统和为

生产服务部门和设施。

包括：办公室、操作室、休息室、更衣室、洗

浴室、中控分析、成品检验、三废处理（硫磺

回收、油回收、污水处理等）；电气、仪表检

修和机械加工以及车间照明、通风、降温等设

施。



三、能耗和产品产量的统计



三、能耗和产品产量的统计



三、能耗和产品产量的统计

   1、各种能源总量的计算公式：

    各种能源总量（公斤标煤）＝〔入炉的原料
量×入炉原料的低位发热值＋合成氨生产过程中
耗电量×2828＋燃料消耗量×燃料的低位发热值〕
÷7000－输出的能源量



三、能耗和产品产量的统计

   2、入炉原料量及低位发热值计算的规定
   （1）以固体原料造气的入炉原料量及低位发热值计算的规
定：
    a.入炉的原料指投入造气炉的无烟煤（或焦炭、碳化煤球
等），不包括入炉前筛出的粉煤（或焦粉）。
    b.入炉原料的数量以入炉前的实际计量的表记值或实际称
量值为准。以煤球为原料时，应扣除煤球（指入炉的熟球）中
所含的粘结剂重量。
    c.返焦（或二煤）不计入入炉原料，不回炉使用的也不扣
除。
    d.入炉固体原料的低位发热值（应用基的）应以实测为准。



三、能耗和产品产量的统计

   2、入炉原料量及低位发热值计算的规定
   （2）以液体原料造气的入炉原料量及低位发热值计算的规
定：
    a.入炉的液体原料只包括用于造气的原料油（重油、石脑
油），不包括锅炉燃料油（重油或轻油）。其数量以仪表计量
的表记值为准。
    b.入炉液体原料的应用基低位发热值，有条件的企业应用
氧弹仪实测，也可以采用附表一中给定的发热值。。



三、能耗和产品产量的统计

   2、入炉原料量及低位发热值计算的规定
   （3）以气体原料造气的人炉原料量及低位发热
值计算的规定：
    a.入炉的气体原料，包括造气用的原料气和加
热转化炉管使用的燃料气（不包括锅炉使用的燃料
气）耗气量，以计量表的表记值为准。
    b.入炉原料气的低位发热值有条件的单位应用
氧弹仪实测，也可通过分析原料气组成计算。



三、能耗和产品产量的统计

    3、合成氨电耗计算范围
（1）从原料场、库运料（煤、焦、油、气）开始、
预处理、造气、脱硫、变换、脱碳、低压水洗、压
缩、铜洗（或氢分、液氮洗等）、合成、冰机至氨
库止各工序用电。
（2）各工序的车间照明、安全通风、采暖排风降温、
车间办公室、分析化验和烘烤电机等用电。
（3）计划中、小修（不包括大修）和事故停修的修
理作业用电（如起重、电焊）以及因检修（包括大
修）引起的开停车过程点火、烘炉、升温、热备用、
置换等额外消耗的电量。   



三、能耗和产品产量的统计

   （4）合成氨生产过程中用水所消耗的电量，计算规定
如下：
①合成氨生产过程中用水（包括一次水、循环水、化学软
水、脱氧水等）的制备、运送所消耗的电量。
②如果是多用户用水，应按合成氨生产过程实际消耗的水
量（水量以表记值为准），合理分摊所消耗的电量。
③合成氨生产过程中消耗的蒸汽，发生蒸汽用的水（包括
软水、脱氧水等）的制备、运送所消耗的电量，应按蒸汽
实际消耗的水量合理分摊到合成氨电耗中。
④如果用的是外购的水、软水、脱氧水等折标煤参考值。



三、能耗和产品产量的统计

   （5）合成氨工艺过程中消耗的各种载能工质，如氧气、
氮气、压缩空气等所消耗电量计算的规定：
①如果各种载能工质只有合成氨生产过程使用，则应将各
种载能工质所有电耗计入合成氨电耗中。
②如果是多用户使用载能工质，则应按合成氨生产实际消
耗的各种载能工质数量（以表记值为准）合理分摊所消耗
的电量。
③如果是外购载能工质，折标煤量按限额标准执行。
④合成氨生产过程中，有时需要部分冷凝液（如一氧化碳
变换工序有的企业加入冷凝液），输送冷凝液所消耗的电
应计入合成氨电耗中。



三、能耗和产品产量的统计

（6）工业锅炉耗电（如
引风机、鼓风机等用
电），应按合成氨生产
所耗用的蒸汽量合理分
摊到合成氨电耗中。
（7）碳化煤球生产用电。



三、能耗和产品产量的统计

  5、输出能源量计算的规定
  合成氨装置在运行过程中，利用余热余压发生二次能源（如电和蒸汽），
或者将能源输送到装置外（如可燃性气体）作为能源利用，应将这部分输
出能源扣除，计算规定如下：
（1）凡是输出合成氨系统外的可燃性气体（如合成氨吹出气、氨罐弛放
气），确实作为燃料用于其他装置（包括作为民用燃料），但可燃性气体
必须是回收了氨和氢，并且有计量表计量外供量，才能作为输出能源扣除。
没有回收氨和氢、无表计量，不准扣除。
（2）凡是利用合成氨系统余热（或余压）发电和产生蒸汽外供其他装置
使用，应作为输出能源。
（3）凡是利用合成氨系统中的余热预热物料（或生产用水），回收的冷
凝液用到其他装置，应作为输出能源扣除。



包括：厂内各用氨
单位的使用量、销售
的商品液氨量；合成
氨生产过程中的自用

量（净化和脱硫用）；
以及氨罐弛放气、合
成放空气、中间槽解
析气等气体回收的氨
水含氮量（按回收产
品含氨折100％计）。

不包括：冰机自
用氨（损失）量；
净化、氨水脱硫回
收氨水含氨量；碳
化清洗塔及排出系
统回收塔出来的氨
水含氨量。

合成氨产量

说明：合成氨产量以液态氨为最终计量状态，按实物量计算。



仪
表
计
量
法

   通过计量表的液氨，必须经过中间槽减压解析液氨中溶

解的气体（减压的压力标准，根据各企业氨加工系统对液

氨的压力而定），并要进行温度压力补偿，以保证计量准

确。

    注意：用仪表计量液氨产量时，合成氨产量应以总氨

表的表记值为准。当一个企业既有总氨表，又有各用户的

氨计量表，考虑氨量总表与分表前后平衡。



以最
终含
氮产
品计
算合
成氨
产量



氨
水
折
氨
量
的
规
定



合成氨联醇、联电生产能耗分摊



联
醇
能
耗
分
摊

  1.合成氨联产甲醇生产中原料消耗的分摊

公式：合成氨原料消耗的总量=原料消耗总量X｛合成

氨产量/[1.06X粗甲醇（折100%甲醇）产量+合成氨产

量] ｝   

  2.合成氨联产甲醇生产中燃料（蒸汽）消耗的分摊

公式：合成氨燃料消耗的总量=燃料消耗总量X｛合成

氨产量/[1.06X粗甲醇（折100%甲醇）产量+合成氨产

量] ｝



联
醇
能
耗
分
摊

    3.合成氨联产甲醇生产中电力消耗的分摊

公式：合成氨电力消耗的总量=氨醇电力消耗总

量X｛合成氨产量/[0.8X粗甲醇（折100%甲醇）

产量+合成氨产量] ｝

     4.综合能耗分摊办法

合成氨综合能耗为各项单耗折标准煤后相加减

去输出的能量。输出能量可按原料分摊系数（1：

1.06）分摊后再进行扣减。



联
电
能
耗
分
摊

   1.合成氨热电联产企业：当热电系统全部用合成氨余热、余压发

电时，合成氨的耗电量不扣减余热发电量，其发电量计入合成氨输出

能源。当热电系统全部或部分利用外购燃料煤发电时，热电系统独立

核算，合成氨的耗电量也不扣减自发电量，用于热电联产的合成氨余

热、余压的热量，计入合成氨输出的能源。

    2.合成氨联产碳铵企业的碳铵工段（属合成氨的脱碳过程）耗电

全部计入合成氨耗电。

    3.合成氨联产纯碱企业采用浓气制碱工艺时，与合成氨系统相对

独立的，不存在电耗的分摊；变换气制碱工艺的重碱工段电耗应全部

计入碱生产的电耗。



第二节（2）   尿素能耗限额专项监察



CO2+2NH3=CO（NH2）2+H2O



能耗限额指标







第三节   其他行业专项监察

电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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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解铝

化学反应方程:

2Al2O3+3C=4Al+ 3CO2。

阳极:2O2ˉ+C-4eˉ=CO2↑

阴极:Al3+ +3eˉ=Al



  电解铝生产的主体设备是铝电解槽，预

焙阳极电解槽为当今铝工业发展的主流槽型，

我国预焙电解槽槽型种类较多，槽容量包括

从70kA～400kA多种槽型。

  电解铝生产主要工艺和流程



电解铝生产流程简图 



电解铝生产车间



监察依据

    《电解铝企业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GB21346-2013）

    《电解铝企业电耗监察手册》（工信厅节[2015]65号）

    《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电解铝企业

用电实行阶梯电价政策>的通知》（发改价格[2013]2530号）



电解铝

（一）能耗指标
1、铝液交流电耗(也叫电解铝液可比交流电耗)：指生产每吨铝液消耗的
交流电量。（扣除电解槽焙烧、启动和停槽导电母线及短路口消耗的交流
电量）
2、铝液综合交流电耗：指生产每吨铝液消耗的综合交流电量，包括电解
铝生产、电解槽启动、停槽短路口压降、烟气净化、整流、空压机、物料
输送、动力照明等辅助系统消耗的交流电量和线路损失电量。
3、铝锭综合交流电耗：指生产每吨铝锭所消耗的综合交流电耗，包括：
电解铝液生产、铸造烟气净化、空压机、整流、物料输送、动力照明等辅
助附属系统消耗的交流电量和线路损失。
4、铝锭综合能源单耗：指生产每吨铝锭所消耗的综合能源消费量。包括
工艺能源单耗加上应分摊的间接能源单耗。



（二）能耗标准

指标 限定值 准入值 kw.h/t 先进值kw.h/t

铝液交流电耗 ≤13700kw.h/t ≤12750kw.h/t ≤12650kw.h/t

铝液综合交流电耗 ≤14050kw.h/t ≤13150kw.h/t ≤13050kw.h/t

铝锭综合交流电耗 ≤14100kw.h/t ≤13200kw.h/t ≤13100kw.h/t

铝锭综合能源单耗 ≤1760kgce/t ≤1680kgce/t ≤1660kgce/t

（1）最终产品为铝液的电解铝企业；

（2）最终产品为铸造铝锭的电解铝企业；

（3）最终产品为多品种铝合金产品的电解铝企业。





核查要点

1、铝液生产
用电量（千瓦
时）

2、铝液电解
用电量（千瓦
时）

3、铝液产量



1、铝液生产用电量（千瓦时）

铝液生产用电量是指年度内电解系列工艺消耗的交流电用电总
量，即输入整流器的交流电总量。具体包括：

（1）年度内电解系列中正常生产的铝电解槽电解工艺用电量；

（2）年度内电解系列中停槽导电母线及短路口损耗交流电量；

（3）年度内电解系列中电解槽焙烧、启动期间消耗的交流电量。



2、铝液电解用电量（千瓦时）

铝液电解用电量是指年度内电解系列工艺消耗的交流电用电总

量（输入整流器的交流电总量），扣除年度内电解系列中
停槽导电母线及短路口损耗交流电量和电解槽焙烧、启动期间
消耗的交流电量。



3、铝液产量

    铝液产量是指年度内铝电解槽实际产出的金属铝（液）量，

是核定吨铝液电解交流电耗的唯一产量指标。

    注意：最终产品为铸造铝锭或铝合金产品的产品产量，均
须折算为铝液产量。



吨铝液电解交流电耗

吨铝液电解交流电耗是指生产每吨电解铝液消耗的交流电量，只含电解槽铝液电解用电量，不包括停槽、启动用电量。



钢铁

《粗钢生产主要工序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GB21256-2013）







注  意

1、生产工序
弄明白

2、回收利用
的量和使用
部分弄明白

3、计量器具
和热值化验
不能少



烧碱

《烧碱单位产品能
源消耗限额》（GB 
21257-2014）

2014年4月28日发布，
2015年1月1日正式实施。

本标准适用于以烧碱（离
子膜法、隔膜法）生产企
业能耗的计算、考核、以
及对新建项目的能耗控制。





    从原盐或盐卤经计量并进入化盐桶前的一级输送设备、电解用交流电经计量
进入整流变压器开始，到氯气、氢气经处理送出和成品烧碱包装入库为止的有关
工序组成的完整的工艺过程和设备。
    电解法制烧碱是指以饱和氯化钠水溶液在直流电作用下，通过电化学反应生
产氢氧化钠、氯气、氢气的生产过程，电解法制烧碱分隔膜法烧碱和离子膜法烧
碱。
   规定的烧碱生产系统是指为完成烧碱生产全过程必须具备的主要生产装置和
生产工艺过程，其中电解工艺用电由交流电整流开始，生产原料由原盐化盐开始，
经过盐水精制、盐水电解、氯氢处理、电解碱液加工、浓缩和输送,以及固碱等
部分组成，是电解法生产烧碱全过程的主要组成部分。

1、烧碱生产系统



    从原盐、电力、蒸汽等原材料和能源经计量
进入工序开始，到成品烧碱计量入库和伴生氯
气、氢气经处理送出为止的整个电解法烧碱产
品生产过程

 2、烧碱生产界区

由生产系统工艺装置、辅助生产系统和附属生产系统设施三部分组成。



1、烧碱单位产品综合能耗



  自用碱率、碱损失率

产  品  规  格 ≥30％ ≥45％ ≥98.5％

离子膜法
自用碱率 2％ 2％ 2％

碱损失率 0 0.8％ 3％

产  品  规  格 ≥30％ ≥42％ ≥96％

隔膜法
自用碱率 2％ 2％ 2％

碱损失率 2％ 3％ 4％

首先，以烧碱年产量10万吨以上企业的综合能耗、交流电耗平均值作为标准的指标，经起草小组讨论
研究，完成能耗标准的草稿。第二步，再发函给150多家烧碱企业，要求按统一方法核算本企业的综合能
耗、交流电耗，征求企业对能耗标准（草稿）的意见。并对反馈报表逐一审核，发现漏报自用碱率、碱损
失率是主要问题。为统一核算口径，按表5对漏报的重新核算了企业的综合能耗、交流电耗数据。最后，
通过分析归纳，得出烧碱单位产品综合能耗及交流电耗的限额指标、目标值和新建装置准入值。



烧碱单位产品能耗限定值

产品规格(质量分数)% 综合能耗限额kgce/t 电解单位交流电耗
kwh/t

离子膜法液碱≥30.0% ≤375 ≤2470

离子膜法液碱≥45.0% ≤500 ≤2470

离子膜法液碱≥98.0% ≤800 ≤2470

隔膜法液碱≥30.0% ≤880 ≤2530

离子膜法液碱≥42.0% ≤1100 ≤2530

离子膜法液碱≥95.0% ≤1200 ≤2530

备注：1.产品名称及规格执行GB 209-2006的规定；      2.表中隔膜法烧
碱电解单元交流电耗限定值，是指金属阳极隔膜电解槽电流密度为1700A/m2

的执行标准。当金属阳极隔膜电解槽电流密度变化时，电流密度每增减
100A/m2，，烧碱电解单元产品交流电耗减增44kwh/t。



烧碱单位产品能耗准入值 

产品规格(质量分数)% 综合能耗限额kgce/t 电解单位交流电
耗kwh/t

离子膜法液碱≥30.0% ≤315 ≤2340

离子膜法液碱≥45.0% ≤450 ≤2340

离子膜法液碱≥98.0% ≤650 ≤2340

备注：产品名称及规格执行GB 209-2006的规定。



烧碱单位产品能耗先进值

产品规格(质量分数)% 综合能耗限额
kgce/t

电解单位交流电耗
kwh/t

离子膜法液碱≥30.0% ≤315 ≤300

离子膜法液碱≥45.0% ≤430 ≤300

离子膜法液碱≥98.0% ≤630 ≤300

隔膜法液碱≥30.0% ≤680 ≤2450

离子膜法液碱≥42.0% ≤800 ≤2450

离子膜法液碱≥95.0% ≤1000 ≤2450

备注：1.产品名称及规格执行GB 209-2006的规定； 
      2.表中隔膜法烧碱电解单元交流电耗限定值，是
指金属阳极隔膜电解槽电流密度为1700A/m2的执行标准。
当金属阳极隔膜电解槽电流密度变化时，电流密度每增
减100A/m2，，烧碱电解单元产品交流电耗减增44kwh/t。



制浆造纸

《制浆造纸单位产品能源消耗
限额》（GB 31825-2015），
2015年6月30日发布，2016年7
月1日正式实施。

    本标准适用于以植物纤维为主要
原料的纸浆、机制纸和纸板主要生
产系统单位产品能源消耗的计算、
考核、以及对新建及改扩建企业
（装置）的能耗控制。



二、主要适用的产品

    根据纤维原料和制浆方法不同，纸
浆产品按照下面分类进行单位产品能耗
的核算。
    纸浆分为自用浆和商品浆，计量单
位为吨风干浆(Adt)，水分按10%计。自
用浆是指未经干燥处理的、供企业内部
使用的纸浆，商品浆是指经过干燥处理
的浆板或浆包。



限
额
标
准



能源统计

    1、制浆造纸主要生产系统单位产品能耗按照纸浆能
耗、机制纸和纸板能耗分别进行统计和计算。生产周期
内，生产系统应处于正常运行状态，生产试运行、系统
维护及维修等非正常运行下的能耗不在统计范围。

    2、能耗统计范围应包括：纸浆、机制纸和纸板主
要生产系统消耗的一次能源(原煤、原油、天然气等）、
二次能源（电力、热力、石油制品等）和生产用的耗能

工质（水、压缩空气）所消耗的能源。不包括：辅助生
产系统和附属生产系统消耗的能源。辅助生产系统、附

属生产系统能源消耗量以及能源损耗量不计入主要生产
系统单位产品能耗。

特殊



能源统计

    3、纸浆主要生产系统。包括备料、除尘、化学法制浆
或机械法制浆(如蒸煮、预处理、磨浆、废纸碎解等)、洗涤、
净化、筛选、废纸脱墨、漂白、浓缩、辅料制备、黑液提取、
碱回收系统、中段废水处理等。商品浆还包括浆板抄造和直
接为浆板机配备的真空系统、压缩空气系统、热风干燥系统、
通风系统、通汽和冷凝水回收系统、白水回收系统、供水系
统、液压系统和润滑系统等。
    4、机制纸和纸板主要生产系统。包括打浆、配浆、调
成、贮浆、流送、成型、压榨、干燥、表面施胶、整饰、卷
纸、复卷、切纸、选纸、包装等过程，以及直接为造纸生产
系统配备的辅料制备系统、涂料制备系统、真空系统、压缩
空气系统、热风干燥系统，纸机通风系统、干湿损纸回收处
理系统、纸机通汽和冷凝水回收系统、白水回收系统、纸机
供水和高压供水系统、纸机液压系统和润滑系统等。



能源统计

   5、主要生产系统投入的各种能源及耗能工质消耗量应折
算为标准煤计算。各种能源的热值应以企业在统计报告期内
实测值为准。无实测值的，可参见限额标准的折算系数进行
折算，电力和热力均按相应能源当量值折算
   6、能耗的统计、计算应包指生产系统的各个生产环节，
既不重复，又不漏计。企业主要生产系统回收的余热，属于
节约循环利用，应按照实际回收的能量予以扣除，余热回收
利用装置用能应计入能耗，辅助生产系统和附属生产系统回
收的余热不予扣除。企业有碱回收系统时，碱回收装置用能
计入纸浆主要生产系统，回收的能源(热、电)应按能源当量
值折算，在纸浆主要生产系统能耗中扣除，避免重复计算。



焦炭

《焦炭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
（GB 21342-2013）
    2013年10月10日发布，2014年10
月1日正式实施。
    本标准不仅适用于钢铁企业的焦
化工序能耗的计算、考核以及新建
装置的能耗控制，同样也适用于独
立焦化生产企业焦炭单位产品能耗
的计算、考核以及新建
装置的能耗控制。



当
量
值



    3、焦炭单位产品能耗先进值
    焦炭生产企业（工序），应通过节能技术改造和
加强节能管理，力争使焦炭单位产品能耗达到先进值。

    当量值计算时，其值不大于115kgce/t。（电
折标系数：0.1229kgce/kwh)

    等价值计算时，其值不大于125kgce/t。（电折
标系数：0.342kgce/kwh)

    4、干熄焦蒸汽回收量先进值
    干熄焦蒸汽回收量是指：每生活单位合格焦炭利
用干熄焦装置回收的蒸汽量，不小于60kgce/t。

先
进
值

先进值比
较特殊，

在注意奥！



    包括：生产系统(备煤工段、炼焦工段和
煤气回收与净化工段等)和辅助生产系(生产
管理及调度指挥系统和机修、化验、计量、
环保等)消耗的总能源量扣除工序回收的能源
量。
    不包括：洗、焦油深加工、苯精制、焦
炉媒气资源化利用以及附属生产系统(食堂、
保健站、休息室等）所消耗的能源量。

统计
范围



注     意

    1、对于煤气回收与净化工段属于另一法人、其
能耗未计入焦化工序能耗的，增加25kgce/t。

    2、焦炉炉龄校正系数及校正值:焦炉炉龄系数，
炉龄小于或等于15年，校正系数为1.0；炉龄大于15
年、小于等于25年，校正系数为0.98；炉龄大于25
年，校正系数为0.96。



平板玻璃



能耗指标



能耗
统计
范围







企业有多座平板玻璃熔窑，或者生产多品种产品时，应分别计量求出单位综合能耗，公用部分的

能耗按产量比例进行分摊。



熔窑热耗：在统计期内熔窑连续稳定生产的情况下，所消耗的热量。

注意
单位



第三部分 重点用能产品生产企业专
项监察要点



工业和信息
化部

高耗能落后
机电设备

（产品）淘
汰目录（第

一、二、三、
四批）

《标    准》



核
查
相
关
资
料

（1）核查企业资质证明材料
   （2）核查企业能源管理情况，包括能源管理岗位设置、能源管理负责聘
任备案制度落实、节能宣传教育、节能技术改造、能管中心建设、以及其他
能源管理情况。
   （3）核查企业能源计量器具配备情况。按照《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
备和管理通则》（GB17167-2006)要求,核查企业三级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达
标情况。
   （4）核查企业年度能源消费量（核查企业年度购入和输出的各种能源的
原始计量台账、财力票据；核查企业各生产工段的能耗计量）
   （5）核查企业统计期内生产变压品的名称、型号、产量等基本信息（核
查生产原始台账、库存盘点记录、销售合同、销售财务票据等）。
   （6）对照工信部下发的四批淘汰目录，查验企业是否生产列入淘汰目录
的落后变压器（电动机）。
   （7）查验企业或第三方机构对生产的变压器（电动机）能效等级确定的
证明材料或确定材料。



能
效
测
试

根据《三相配电变压器能效限定
值及能效等级》（GB20052-2013）
要求，GB1094.1和GB1094.11等标准，
抽样测试变压器的空载损耗和负载
损耗，计算和确定变压器的能效等
级。

根据《中小型三相异步电动机能
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BG18613-
2012）、《高压三相笼型异步电动
机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GB 
30254-2013）和GB/T1032等标准，
抽样测试电动能效等级,确定企业生
产的电动机能效达标情况。










